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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%暨持股比例降至

5%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

生变化； 

 2024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2 日，公司股东北京首钢基金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首钢基金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京西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京西创业”）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，持股比例从 6.38462%

减少至 4.99998%，权益变动比例超过 1%，且持股比例降至 5%以下。 

公司于近日收到首钢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京西创业发来的告知函及《简式权

益变动报告书》，根据相关内容，现将其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

企业名称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赵民革 

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五一剧场路 5 号院 1 号楼 6 层 608 

注册资本 1000000 万人民币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32714257XD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

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以私募基金从

事股权投资、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等活动（须在中国

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

动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

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（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

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经营期限 2014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9 年 12 月 21 日 

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五一剧场路 5 号院 1 号楼 6 层 608 

主要股东情况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 100%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

企业名称 北京京西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朱昱 

住所 
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 号 1 号楼

216 房间 

注册资本 9000 万人民币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69499109X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 

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、咨询。（“1、未经有关部门

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

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

4、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

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

益”；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

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

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

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经营期限 2011 年 2 月 18 日至 2031 年 2 月 17 日 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正大中心北塔 34 层 

主要股东情况 北京首宏投资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 100% 

二、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

2024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2 日，首钢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京西创

业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比例超过 1%，且其合计持股比例降至 5%以下，

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
减持股数 

（股） 

减持比例

（%） 

首钢基金 集中竞价 2024/12/10~2024/12/12 1,113,328 0.82787 

京西创业 集中竞价 2024/12/10~2024/12/12 748,767 0.55678 

合计 1,862,095 1.38465 

备注： 

1、根据《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，

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，北京服务新首钢股权创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服务基金”）对公司投资期限超过 60 个月，通过集合竞价交易及

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均不受比例限制。服务基金通过占用集中竞价减持额度将

所持公司股票分配至京西创业与首钢基金，详见《关于股东股票实物分配完成暨

股份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5）。京西创业与首钢基金通

过股票实物分配占用集中竞价额度取得股票，适用大股东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买入

股份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

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3、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。 

三、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

股份 

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

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

比例（%） 
股数（股） 

占总股本

比例（%） 



首钢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,116,072 3.80429 4,002,744 2.97643 

京西创业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,470,069  2.58033 2,721,302 2.02355 

合计 8,586,141 6.38462 6,724,046 4.99998 

四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（一）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 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%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 

（三）2024 年 12 月 7 日，公司已披露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%

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7），京西创业及首钢基金持股比例从 7.38%

减少至 6.38%，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京西创业及首钢基金合计持股比例降至 5%以

下。上述股东就权益变动事项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，详见公司同日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（四）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合计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2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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